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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室內空氣污染物的類型、來源與健康效應(1hr)

貳、室內空氣品質診斷與評估之方法與工具(1hr)

參、室內空氣污染物之測定原理與方法(1hr)

肆、建築裝修應注意事項與健康綠建材之選用(1hr)

伍、室內通風換氣工程(一)：通風換氣設備、理論、法規與評估方法(1hr)

陸、室內通風換氣工程(二)：實場案例解說與演算(1hr)

柒、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令與自主維護管理措施(1hr)

捌、室內空氣淨化工程(一)：空氣淨化技術與原理(1hr)

玖、室內空氣淨化工程(二)：空氣清淨機之性能標準與正確使用方法(1hr)

拾、術科測驗(一)：通風換氣操作實務(1hr)

拾壹、術科測驗(二)：室內空氣品質連續自動監測設施操作實務(1hr)

拾貳、學科測驗(1hr)

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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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室內：指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密閉或半密閉空間，及大眾運輸工具之搭乘空間。

二、室內空氣污染物：指室內空氣中常態逸散，經長期性暴露足以直接或間接妨害國民健康或生

活環境之物質，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甲醛、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細菌、真菌、粒徑小

於等於十微米之懸浮微粒（PM10）、粒徑小於等於二. 五微米之懸浮微粒（PM2.5）、臭氧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物質。

三、室內空氣品質：指室內空氣污染物之濃度、空氣中之溼度及溫度。

1.1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第一條 為改善室內空氣品質，以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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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9項污染物)

項目 標準值 單位

二氧化碳(CO2) 八小時值 1,000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一氧化碳(CO) 八小時值 9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甲醛(HCHO) 一小時值 0.08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包含：
十二種揮發性有機物之總和)

一小時值 0.56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細菌(Bacteria) 最高值 1,500 CFU/m3(菌落數/立方公尺)

真菌(Fungi) 最高值
1,000；但真菌濃度室
內外比值小於等於1.3

者，不在此限。
CFU/m3(菌落數/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浮微
粒(PM10)

二十四小時值 75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等於二•五微米(μm)之懸
浮微粒(PM2.5)

二十四小時值 35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臭氧（O3） 八小時值 0.06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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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本標準所稱各標準值、成分之意義如下：

一、一小時值：指一小時內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一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二、八小時值：指連續八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八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三、二十四小時值：指連續二十四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二十四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

四、最高值：指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所規範採樣方法之採樣分析值。

五、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包含：十二種揮發性有機物之總和）：指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標準值

係採計苯(Benzene)、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氯仿(三氯甲烷)(Chloroform)、1,2-二氯苯

(1,2-Dichlorobenzene)、1,4-二氯苯(1,4-Dichlorobenzene)、二氯甲烷(Dichloromethane)、乙苯

(Ethyl Benzene)、苯乙烯(Styrene)、四氯乙烯(Tetrachloroethylene)、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

甲苯(Toluene)及二甲苯（對、間、鄰）(Xylenes)等十二種化合物之濃度測值總和者。

六、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指室內真菌濃度除以室外真菌濃度之比值，其室內及室外之採樣相對位置應依室

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檢測項目 方法名稱 測定方式

二氧化碳 空氣中二氧化碳自動檢測方法—紅外線法 8小時，連續測定

一氧化碳 空氣中一氧化碳自動檢測方法—紅外線法 8小時，連續測定

臭氧 空氣中臭氧自動檢測方法—紫外光吸收法 8小時，連續測定

甲醛
空氣中氣態之醛類化合物檢驗方法－以DNPH衍生

物之高效能液相層析測定法
採集/分析 (1小時)

總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

空氣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檢測方法－不鏽鋼採樣筒/
氣相層析質譜儀法

採集/分析 (1小時)

細菌 室內空氣中細菌濃度檢測方法

採集/分析
(最高值，營業結束前2
小時或24小時營業場所
可擇任一時段進行採樣)

真菌 室內空氣中真菌濃度檢測方法

採集/分析
(最高值，營業結束前2
小時或24小時營業場所
可擇任一時段進行採樣)

懸浮微粒
(PM10)

空氣中粒狀污染物自動檢測方法－貝他射線衰減法 24小時，連續測定

大氣中懸浮微粒 (PM10) 之檢測方法—手動法 採集/分析 (24小時)

懸浮微粒
(PM2.5)

空氣中懸浮微粒 (PM2.5) 之檢測方法—手動採樣法 採集/分析 (24小時)

1.2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檢測方法

環檢所公告
之檢測方法

•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所對應9項室內空氣污染物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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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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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常用之用詞(「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二條)

定義如下：

指以可直接判讀之巡檢式檢測儀器進行簡易式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之巡查作
業。

一、巡查檢驗

二、巡檢點

指巡查檢驗使用檢測儀器量測之採樣位置。

三、巡檢式檢測儀器

指具有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功能，可直接判讀及方便攜帶之檢測儀器。

四、室內樓地板面積：

指公私場所建築物之室內空間，全部或一部分經公告適用本法者，其樓地板面
積總和，但不包括露臺、陽(平)臺及法定騎樓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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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室內空氣品質巡查檢驗



巡查檢驗之項目及頻率

◆為加強公告場所之義務人對於維護室內空氣品質之意識，依「檢驗測定管理辦

法」第四條之規定，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每次實施定期檢測

前二個月內完成巡查檢驗。

◆巡查檢驗應於場所營業及辦公時段進行量測，由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

員操作量測或在場監督，並得以巡檢式檢測儀器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巡

查檢驗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至少應包

含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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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管制樓地板面積(Af) 內容 至少檢測點數(N)

01 Af≦2,000m2 室內樓地板面積小於等於二千平方公尺者，巡檢點數目至少五點。 N≧5點

02
2,000m2<Af≦5,000m2

(+1點/400m2 or 10)

以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四百平方公尺應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

檢點數目；或以巡檢點數目至少十點。
5< N≦10

03
5,000m2<Af≦15,000m2

(+1點/500m2 or 25)

以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五百平方公尺應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

檢點數目；或以巡檢點數目至少二十五點。
10< N≦25

04

15,000m2<Af≦30,000m2

(+1點/625m2 or 40)

以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六百二十五平方公尺應增加一點，累進

統計巡檢點數目，且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不得少於二十五點；或

以巡檢點數目至少四十點。

25< N≦40

05
Af >30,000m2

(+1點/900m2 or 40)

以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九百平方公尺應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

檢點數目，且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不得少於四十點。 >40點

室內空氣品質巡檢點數量之法令規定

◆有關公告場址室內空氣品質的巡查檢驗測定所需之巡檢點或檢測數量，主要係根據「室內空氣品

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如下表所示：

巡檢點最低數目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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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面積級距 攤提面積 攤提計算 攤提點數

一 ≦2,000m2 2000 m2

室內樓地板面積小於

等於二千平方公尺者，

巡檢點數目至少五點。

5

二 15,000 m2～30,000m2

(+1點/625m2 or 40)

15,678 m2 15,678 ∕625=25 25

三 累進統計巡檢點數目(≧25點) 30

四 或以巡檢點數目至少點數 40

五 取（累進統計巡檢點數目；或以巡檢點數目至少點數）兩者較小值 30

◆ 範例: 管制樓地板面積17,678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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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六條之規定，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公告管制室

內空間進行定期檢測，且應委託檢驗測定機構辦理檢驗，但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者，得自行辦理檢驗測定。

◆ 定期檢測之採樣時間應於營業及辦公時段。此外，檢驗測定機構受託從事室內空氣品質定期

檢測業務，同一採樣點各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之採樣應同日進行。受託檢驗測定機構為多家

時，亦同。

◆ 根據「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十條之規定，公告場所定期檢測之檢驗頻率，除中央主管機關

另有規定者外，應每二年實施定期檢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至少一次。公告場所所有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實施第二次以後之定期檢測，應於第一次定期檢測月份前後三個月內辦理之。

◆ 至於公告場所定期檢測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種類，依「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十一條之

規定，公告場所定期檢測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依

其場所公告類別所列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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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風指標(CO2)+致癌風險指標(HCHO)+場址污染源特性指標，進行管制項目訂定。

場所類別 管制規模 CO CO 2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PM10 PM2.5 臭氧

大專院校 國立圖書館總館    

圖書館
教育部主管、縣市政府主

管圖書 總館
   

醫療機關 醫學中心    

社會福利機構 公立老人安養機構     

政府機關
中央政府機關
地方政府機關

  

交通運輸

鐵路運輸業    

民用航空運輸業    

大眾捷運車站   

展覽室
世界貿易中心等級大型展

覽室
  

商場
連鎖量販店    

百貨公司    

第一批公告場所各類別之室內空氣污染物管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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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類別 管制規模 CO CO2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PM10 PM2.5 臭氧

大專院校 指依大學法設立之國立、直轄市立、縣 (市) 立及私立之大專校院。    

圖書館 指由中央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及鄉(鎮、市)公所設立之圖書館，且其樓地板面積達一

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博物館、美

術館

指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所設立之公立博物館、美術館，且其營運（業）樓

地板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醫療機關 指經衛生福利部醫院評鑑評定為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之醫療機構。    

社會福利機

構

指衛生福利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設公立老人福利機構。     

政府機關 指行政院暨所屬二級機關或獨立機關辦公場所。   

鐵路車站 指臺灣鐵路管理局特等站、一等站等級車站及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車站。    

航空站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所屬航空站且年旅客數一百萬人次以上者。    

大眾捷運系

統車站

指大眾捷運法所定大眾捷運系統之營運機構所設車站，且其總樓地板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

或年出站旅運量達一千萬人以上次者。
  

金融機構營

業場所

指從事收受存款、辦理放款等業務之銀行總行營業部。
  

表演廳 指國家級之表演中心、音樂廳、戲劇院及歌劇院等場所。   

展覽室 指獨棟建築物，展場面積達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場所。   

電影院 指電影片映演業所營之電影片映演場所，且其樓地板面積達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視聽歌唱業

場所

指從事提供伴唱視聽、視唱場所及設備，供人歌唱為主要業務之營業場所，且其樓地板面

積達六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商場 百貨公司： 指在同一場所分部門零售多種商品，且分部門辦理結帳作業之行業營業場所。    

量販店業：指從事綜合商品批發或零售，結合倉儲與賣場一體之行業營業場所，且其樓地

板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運動健身場

所

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設立之運動中心及專門提供民眾運動健身之民營健身

中心，且其樓地板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第二批公告場所各類別之室內空氣污染物管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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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測採樣位置最低個數之規定

◆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七條，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進行定期檢測，除細菌及

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測外，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位置須依巡查檢驗結果，優先

依濃度較高巡檢點依序擇定之。但有特殊情形，經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檢具相

關文件報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前項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

數目應符合下列規定。

室內樓板面積 定檢點數目

≦5,000 m2 採樣點數至少1個。

>5,000 m2~≦15,000 m2 採樣點數至少2個。

>15,000 m2~≦30,000 m2 採樣點數至少3個。

>30,000 m2 採樣點數至少4個。

17



◆然因室內生物性污染物之特性與其他室內污染物迥異，因此，於「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八條，規

定室內生物性污染物之採樣規範及採樣點數目，進行細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測，於採

樣前應先進行現場觀察，發現有滲漏水漬或微生物生長痕跡，列為優先採樣之位置，且規劃採樣點

應平均分布於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上；採樣點數目，依場所之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積每

一千平方公尺(含未滿)，應採集一點(+1點/1000 m2(含小於及等於))。但其樓地板面積有超過二千平

方公尺之單一無隔間室內空間者，得減半計算採樣點數目，且減半計算數目後不得少於二點。

◆室內真菌標準值規定為「1,000CFU/m3，但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小於等於1.3者，不在此限」，在此

所稱之「室內外比值」乃為「指室內真菌濃度除以室外真菌濃度之比值」，其室內採樣規範已於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八條定之；室外採樣相對位置則說明於第九條，規定如下：

一、公告場所使用中央空調系統設備將室外空氣引入室內者，採樣儀器架設應鄰近空調系統

之外氣引入口且和外氣引入口同方位，儀器採樣口高度與空調系統之外氣引入口相近。

二、公告場所以自然通風或使用窗型、分離式冷氣機者，採樣儀器架設應位於室內採樣點相

對直接與室外空氣流通之窗戶或開口位置。

前項室外測值採樣相對位置之數目至少一個，不受前條第二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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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U/m3 菌落數/立方公尺

• 一立方公尺空氣中總菌濃度

19

真菌,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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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檢驗所公告檢驗測定方法」之內容，主要包含：「方法概要、適用範圍、干擾、設備與材

料、試劑、採樣及保存、步驟、結果處理、品質管制、精密度與準確度」等項目，均有詳細的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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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2、CO、O3監測 (b)PM10及PM2.5檢測 (c)細菌、真菌現地採樣

(d)HCHO現地採樣

(f)TVOC不銹鋼採樣筒

(g)不銹鋼採樣筒清洗裝置

圖1 利用檢測設備與儀器測定室內空氣品質之良莠

(e)HCHO實驗室HPLC分析 (h)TVOC實驗室GC/FID)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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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室內空氣品質調查

搜集資料

訂立及驗證假設

逐步剔除可能成因

搜集更多資料

找出嫌犯/最有可能的空氣污染源

室內空氣品質調查者: 

1. 建物管理人員

2. 相關外聘專業人士

(調查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VS. 偵探調查罪案)

減輕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未顯著改善

重啟調查24



2.2室內空氣品質調查

室內空氣品質調查

方法和工具選擇

 法規要求

 問題性質

 建物用途

 調查人員處理經驗

工具 ✓ 標準檢測方法standard method: 固定式採樣、實驗室分析

✓ 即時測量方法reference method: 可移動測量、直讀式儀器

✓ 監測monitor: 平時、長期連續、自動

應把調查策略和調查工具納入「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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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巡檢式檢測儀器?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巡查檢驗：指以可直接判讀之巡檢式檢測儀器進行簡易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之巡查作業。

二、巡檢點：指巡查檢驗使用檢測儀器量測之採樣位置。

三、巡檢式檢測儀器：指具有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功能，可直接判讀及方便攜帶之檢測儀器。

四、室內樓地板面積：指公私場所建築物之室內空間，全部或一部分經公告適用本法者，其樓地板面

積總和，但不包括露臺、陽(平)臺及法定騎樓面積。

標準方法檢測結果: 絕對，巡檢式儀器檢測結果:相對，非絕對

３.1 室內空氣污染物之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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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儀器亂象

https://kknews.cc/zh-tw/news/9xmv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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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挑選考量?

• 準確度

• 精密度

• 解析度

圖片來自https://mymkc.com/article/content/22082

✓ 偵測範圍
✓ 干擾
✓ 反應時間
✓ 可校正性

29



2. 巡檢式儀器的組成

• 氣體幫浦

• 檢測器(感測器)

• 小型計算機(微電腦處理機)

• 顯示器(LCD)

30



3. 巡檢式儀器之原理

• 觸媒燃燒型

• 電化學式

• 非擴散式紅外線(NDIR)

•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型

• 光離子化(PID)

• 光散射(light scatter)

31



紅外線氣體偵測器

• 應用:CO2；氣體對紅外線特殊波長的吸收特性及氣體濃度與吸收量

成正比之特性，CO2吸收波長4.3μm。

• 優點:具有選擇性、夠靈敏。

圖:碁峰資訊
32



CO2巡檢儀器
執行室內空氣品質巡查檢驗時:

• 可以使用非分散性紅外光法或氣體過濾相關紅外光法為原理之分析儀器外

• 亦可使用其他檢測原理，包含固態電解值、半導體及電化學等，應答時間<2分

鐘及最小刻度達1 ppm之檢測儀器，且須符合品質管制之規範。

• 測量範圍: 最大範圍約在2,000~10,000ppm間，範圍越大價格越貴.最好能超過

5,000ppm，涵蓋室內空氣品質量測及勞工作業場所曝露量測。

• 解析度: 市面一般為1ppm跳動(1 ppm or 10 ppm?)

• 誤差值: 依據NIEA A448.11C空氣中二氧化碳檢測方法－紅外線法,九、 品質管制

（二） 使用於室內空氣品質巡查檢驗之檢測儀器，至少每 2 年應以 1000 ppm

或近似濃度之標準氣體執行儀器準確度之查核，其查核結果 之相對誤差值應在

10%以內。誤差值越小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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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化學式氣體感測器

• 應用:可燃性氣體，有電化學活性，可以被電化學氧化或還原者。(甲醛)

• 偵測原理為電化學法，目前市售直讀儀器的儀器規格中，其適用濃度範圍變異頗大，

分佈從0~0.6ppm 到0~30 ppm；解析度普遍為0.01 ppm。

• 數據間隔時間從10秒～3分鐘。

• 優點:設備費用較低、具有選擇性，靈敏度高。

• 缺點:易受溫溼度影響、易受有機物干擾。

電化學，其儀器限制會受到一些揮發性有

機氣體的干擾(Ethylene,Ethanol, 

Methanol, Phenol,Resorci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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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電光度法

• 偵測範圍: <10 ppb-1,000 ppb; 12.5 μg/m3

• 精確度:  10 ppb

• 解析度: 1 ppb

• 呈色片會因為空氣中甲醛含量而改變。

• 測量時間：30分鐘/1小時

被動式甲醛逸散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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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游離化法〈Photo-Ionization Detector,PID〉

• 光游離偵測器以9~12 eV的紫外光來游離化學物質，

產生游離電子，而這些被游離出來的電子則被具正

電荷的接收器所收集，產生電流訊號的改變。

• 光游離偵測器的大都應用於芳香族有機物，偵測性

的容易與否，取決於氣體分子結構需要多少能量將

電子打出軌道外，因此取決於物質本身特性。

• 優點：不受空氣中O2、N2、CO2等氣體分子干擾；

成本低、易操作。

• 缺點：容易受水氣濕度、酸性氣體所干擾。

光離子化氣體感測器(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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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散射原理

• 應用:粉塵計，二極雷射光束

• 優點:可測定質量濃度、粒數濃度

• 缺點: 易受水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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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 VS. 複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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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維護檢測儀器品質?

• 在適當的環境中使用與保存

• 使用前後的校正

• 使用後的保養

39



• 如何決定儀器使用原理？

• 直讀式儀器校正、維護容易與否?

• 直讀式儀器抽氣量是否足夠?

• 如何保存儀器？

• 讀值是否產生嚴重偏移，如何確認?

• 一定要選擇高單價、高準確度、高解析度的儀器嗎？

直讀式儀器使用注及選取注意事項

40



如何簡易確認直讀式儀器是否產生高度偏移?

• 與標準方法檢測設備比對

• 標準氣體查核

y = 2.2459x
R² = 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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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讀式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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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測執行前

➢現場實地探勘

(1). 空調管線及空間配置圖：

(2). 使用人員訪談(室內空氣品質問卷調查)

經由訪談過程可得知以下訊息：

(A). 室內使用人員密度及使用頻率較高之區域。

(B). 使用人員抱怨空氣品質不佳區域

(C). 室內常態性活動

(D). 感覺不適症狀（瞭解是否出現SBS之不適病症）

(E). 可能污染源、污染途徑或污染行為

有(A)或(B)情形者為優先選取採樣位置43

4.1室內空氣品質檢測作業流程



➢巡檢點分布—室內巡檢點

⚫ 各點選取應平均分布選取合適之採樣點，並優先考量人員聚集密度高、

反映抱怨較多之地點及空間使用頻率較高的地方為主。

⚫ 採樣儀器之架設應避開人為干擾因素(例如場所落地風扇、暖爐或人員呼

吸之範圍)，亦須避開污染物檢測時產生干擾之位置(如中央空調系統之空

氣擴散器或引導器)，如無法避免時，應選擇受干擾影響最小之處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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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局部污染源，例如影印機、印表機、或吸煙人士等位置最少0.5公尺

⚫ 盡可能應避開門口附近之採樣，若無法避免則至少須距門口3公尺之範圍。

⚫ 採樣高度應考量人員坐或站立時之呼吸帶之範圍，以離地面1.2-1.5公尺為原則。

⚫ 若場所有較明顯潮濕之地點，例如牆壁或天花板發現黴菌斑或明顯水痕鄰近空

間處，須定期檢測真菌項目者，優先列為檢測點。

⚫ 每一單位空間的採樣，均需包含其外氣引入口之採樣點，以瞭解室內是否可能

因空調入口或自然通風入口有污染源的存在，進而影響室內的環境。

⚫ 若巡檢區域分布不同樓層時，其巡檢採樣點應均勻分布於各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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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之採樣時間

⚫ 所有採樣時段必須在該場所上班時間（營業時間）或人數較多之時段內進行，

如有特殊情形，事先與該場所負責人溝通徵求同意再進行採樣。

⚫ 各檢測項目之採樣時數依照環保署公告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之採樣時間

進行。

⚫ 每一場所測試空間均包含該空間之外氣入口位置及空調管線末端區域之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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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

某公告場所公告管制室內空間之總樓地板面積為2,500m2，且連續地位於同一樓層，其巡查檢驗規

劃為何？

說明一：

1. 管制之總樓地板面積為2,500m2，依「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理辦法」第4條第1項第二款，應

進行巡檢的最少點數為：

(2,500-2,000)/400=1.25=2 (強制進位並取最近之整數)

5 (低於2,000m2以下的部分)+2 (超過2,000m2的部分)=7

因此，本案至少應巡檢7點

2. 依5m × 5m系統網格採樣原則，將管制空間平均劃分成100小格。

3. 設100小格均有50%以上面積有人為活動。

4. 自100小格中選取7個人員密度較高或停留時間較長處之巡檢點。

5. 任一場所建議加1點外氣採樣作為對照組。

6. 巡檢點位置選定後，仍須視現場實際狀況與應行注意事項避開可能的干擾源，以適度地調整巡檢

點之最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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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以系統網格採樣方式於人員密度較高或停留時間較長處選取巡檢點

48



分配在不同樓層以空間中央或平均分布選取巡檢點

(a)一樓 (b)二樓

(c)三樓 (d)四樓

管制空間 (1,075 m2) 管制空間 (705 m2)

管制空間 (320 m2)
管制空間 (400 m2)

巡檢點1

巡檢點2

巡檢點3

巡檢點4

巡檢點5

巡檢點6
巡檢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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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掌握場所室內通風狀況與戶外上的差異，公告場所在進行室內空氣品質的「巡

查檢驗」作業時，通常需同時進行至少一點次的室外巡檢點以茲比對或參考。

⚫室外巡檢點之選點要求，如下：

公告場所使用中央空調系統設備將室外空氣引入室內者，採樣儀器架設應鄰近空

調系統之外氣引入口且和外氣引入口同方位 (同一風向)，儀器採樣口高度則與空

調系統之外氣引入口相近。

公告場所以自然通風或使用窗型、分離式冷氣機者，採樣儀器架設應位於室內採

樣點相對直接與室外空氣流通之窗戶或開口位置。

巡檢點分布―室外巡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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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或大門

窗戶窗戶

室內

室外

室外

屋頂

室外巡檢點

室外巡檢點

中央空調外氣引入口

(a)自然通風／個別冷氣之室外巡檢點 (以地面層1樓為例)

(b)中央空調之室外巡檢點 (以屋頂為例)

室外巡檢點採樣位置示意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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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在現場採樣時，受測場址空間可能遇到的問題包括：(1)場所活動空間環境狹小，使得儀器

移動與架設受到限制；(2)樓層間之通道並不適合搬運儀器；(3)採樣點位無適合電源可供使用；

(4)室內活動人員過於集中在場址內某特定區域，致使架設不易；以及(5)外氣檢測部分無合適的

平台或空間等。

◆ 除了場址空間的限制外，受測單位亦會因其管理上的考量，例如擔心影響顧客，要求調整檢測位

置；且各項門禁管制，亦需承辦人員的時間配合，同時空調系統的使用則會因季節不同而有所變

動。最後，在採樣過程中，應避免室內人員因好奇而過於靠近檢測設備，並留意是否有突發室外

污染源之發生。

現場採樣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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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樓板面積 自動監測設施之數目

≦2,000 m2 應設置一台自動監測設施。

>4,000 m2
單一無隔間室內空間，得減半計算應設置自動監測

設施數目，且減半計算後數目不得少於2台。

自動監測設施之數目:

※ 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採樣位置，應具代表性且分布於各樓層，於同樓層者應平
均分布於樓層空間。

※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應量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為1. 二氧化碳。2.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應進行校正及維護儀器。

自動監測設施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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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府有感於近來空氣品質不佳，空污問題日益嚴重，尤其

對學齡兒童而言，呼吸系統更為敏感，為了給小朋友們更健康

的學習環境，桃園市府率先全國針對幼兒園提供空氣品質監測

器補助。

幼兒園的小朋友們跟著台上的老師一起唸，專心的學習ㄅㄆㄇ，

但是仔細聽，這聲音聽起來似乎有點缺少活力。

就怕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太高，小朋友注意力會不集中，老

師趕緊把窗戶打開，讓濃度降低。

只要二氧化碳濃度一超標，紅色的警示燈馬上亮起，桃園環保

局率全國之先，補助幼兒園安裝空氣監測設備，監測二氧化碳

以及細懸浮微粒濃度，補助金額最高2萬元，教室裝了空氣品

質監測器，讓老師可以依照警示燈，適時注意開窗通風。

首創！桃園補助幼兒園 添購空氣品質監測器

資料來源https://news.ftv.com.tw/AMP/News_Amp.aspx?id=2018115N08M1 民視新聞賴國彬桃園報導10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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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之良窳受場所人

員活動、周遭環境、使用特性

等影響，建議應採取自主監測、

自動控制、長期追蹤、自主改

善等管理措施。

◆ 自動連續監測設備之場所，監

測項目應至少為通風指標污染

物CO2。另可建議依據場所特

性搭配甲醛、PM2.5 …等污染物

項目進行監測。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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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 必要性 頻率 執行者 方法 物種 最少點數

定檢 必要 每二年一次 檢測機構 公告標準方法
指定污
染物

<5000m2一點

巡檢 必要
建議每半年
一次&定檢前
2個月內

專責人員 直讀式儀器 CO2 <2000m2五點

監測 指定 營業時段
場所自設
&主管機關
核准

連續自動監測
設施

CO2 <2000m2一點

室內空氣品質檢測頻率及點數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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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設備規劃

巡查檢驗 即時監測 標準檢測

可由場所自行執行 需委由合格檢測機構

控制設備

裁罰自主管理 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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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儀器建議規格

監測項目 監測方法 監測範圍 解析度 誤差

二氧化碳 紅外線法、電化學法 0～5,000ppm 1ppm
<5%或
<50ppm

一氧化碳 紅外線法、電化學法 0～500ppm 0.1 ppm <5%或<2ppm

甲醛 電化學法 0～10ppm 0.01ppm <5%

TVOC PID、FID 0～1,000ppm 0.01ppm <5%或<2ppm

粒狀物 光散射法、β射線衰減法
0～
1,000μg/m3 1μg/m3 <10%

臭氧 電化學法、紫外光吸光法 0～10ppm 0.01ppm <5%

建置室內空氣品質改善技術規範及諮詢輔導系統, EPA-95-FA11-03-A176, 2006, 環境保護署58



➢直讀式儀器使用注意事項

• 直讀式儀器須定期及使用前按照規範校正

• 直讀式儀器Sensor老化的很快，常在二年內即失效須更換,須視原廠建議(約

1~2年)並依使用頻率，定期校正判斷正常與否。

• 校正或量測異常時須維修或更換Sensor 。

• sensors 在測高污染即失效須更換。

• 溫濕度

• 須注意校正時溫濕度, 檢測時溫濕度, 校正氣體的濕度。

• 原廠/代理廠商校正時，需注意溫濕度對儀器校正誤差的影響。

• 台灣溫濕度與他國有很大差異，會有誤差。

• 直讀式儀器通常缺乏嚴謹的過濾或前處理設備

• 須特別注意干擾物質是否存在

• Sensor易被空氣污染物(特別是PM)污染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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